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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歐盟能效指令修訂研議與政策建議 

壹、摘要說明 

歐盟自 2012 年首次通過「能源效率指令 2012/27/EU」以來，建立了一套具

有約束力的措施，包含政策措施、建築節能、能源效率證書、能源效率行動計畫

等，藉以幫助歐盟在 2020 年實現 20%的能源效率改善目標。而後於 2018 年首

次修訂「能源效率指令 2018/2002」，確立 2030 年能源效率目標與 2007 年同

期相比至少提高 32.5%。2021 年再次提出修訂能源效率指令的提案，以確保實

現 2030 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至少 55%（與 1990 年相比）的新目標。歐盟藉由

不斷提高能源效率目標，強調能源效率在實現氣候目標、確保能源安全性和可負

擔性等面向之重要性，並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以確保歐盟國家實現目標。 

為實現 2030 年減排目標與確保歐盟內部能源安全，於 2023 年 7 月 24 日達

成一致共識，確立能源效率為歐盟能源政策的第一基本準則。本此修訂內容針對

建築、工業與運輸等領域之能源效率改善，並修訂能效指令第八條將目標提升

2028 年節能率達到 1.9%( 達 2023 年 0.8%的兩倍以上)。為進一步提升能源效

率，將能源管理制度的施行作為工業用能大戶的強制性要求，並擴大能源審計義

務的範圍，將高能耗之中小企業納入其中。同時以大型公共建築為示範場域，推

動能源績效合約，並授權成員國家向歐盟委員會提報能源效率投資概況，確保各

國目標的達成與整體市場透明度。此外，透過定期評估計畫保證能源服務提供

商、能源審計員、能源經理和安裝人員的技術能力，與市場需求保持一致。 

 

貳、能源效率指令修訂要項 

一、能源效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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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歐盟委員會提出修改指令的提案，藉以支持歐盟達到 2030 年溫室氣

體排放量減少 55%的目標。委員會以 2020 年之參考基線為基礎(最終能源消耗

為 787 Mtoe ，一次能源消耗為 1023 Mtoe)，提出 2030 年目標為減少最終能源

消耗 9%之目標，2022 年歐盟委員會再進一步提高為 13%之目標，2023 年決議

為 11.7%。依照該提案之目標修訂，從 2024 年到 2030 年歐盟國家將被要求實現

平均每年 1.49%的能源節約率。 

而透過有效率的使用能源來減少消耗，可降低歐洲整體能源支出，減少歐盟

對外部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商的依賴，需從生產到最終消費整個能源供應鏈上改

善能源效率。故將能源效率措施聚焦在有最大節能潛力的部門，如建築和、交通

和能源供應部門。歐盟首先經由強化公共部門在建築、交通、用水和街道照明等

項目之能源效率管理以達到示範作用，並要求成員國每年改善各級公共行政部

門擁有的供暖/製冷措施項目達建築總建築面積區域的 3%，且公家機構在採購產

品、服務、建築和基礎設施項目時必須考慮能源效率。 

二、能源效率指令 

能源效率指令於 2012 年通過以來分別於 2018 年與 2023 年歷經兩次修訂，

以確保 2030 年減量目標的實現。2018 年之修訂主要內容為引入最終能源使用之

節能義務，要求歐盟國家設定 2021至 2030年間每年實現最終能源消耗減少 0.8%

的目標，並且成員國必須制定 10 年期之國家能源與氣候計畫(NECP)，概述各國

達成能源效率目標的執行作法。 

2023 年之修訂主要為依據成員國國情的客觀標準（能源密集度、人均 GDP、

節能潛力和固定能源消耗的減少）設定各成員國家貢獻，幫助實現歐盟整體目

標。其中針對能源審計義務與相關配套機制提出幾項規範，包含加強工業領域能

源效率、大型公有建築推動能源績效合約管理、授權成員國報告能源效率投資，

以及國家、區域和地方建立開發與援助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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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效率優先原則 

為求能源效率的最大化，呼籲優先取具有成本效益的能源效率措施，達到減

少能源消耗和降低使用成本的好處，同時能減少對進口能源的依賴，並確保能源

供應安全。此外，能源效率可做為優化投資決策，避免投資於過時或低效的能源

設施，並做到能源需求管理，有助於建構永續發展、經濟高效和環保的能源體系。 

歐盟委員會提出歐盟國家有義務在能源和非能源部門的規劃、政策和投資

決策中確保能源效率解決方案的落實，並利用成本效益評估方法確保社會效益

的實現。 

四、國家行動計畫 

歐盟成員國設定國家能源效率目標，並依據能源效率指令 (2012/27EU)，歐

盟國家必須制定國家行動計畫，每 3 年一次報告各成員國能源效率目標執行進

度，以確保對能源效率目標的持續監測和改進。2021 年起進一步要求歐盟成員

國提出為期 10 年(2021 年至 2030 年)國家能源與氣候綜合計畫，概述各國的 2030

年能源效率、再生能源比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目標與政策。  

五、中央政府大樓維護 

根據歐盟的能源效率指令( 2012/27/EU)，歐盟國家必須遵守各國中央政府建

築定期節能維護與翻新規定，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公共建築和社會基礎設施是

維護可達到示範與觀摩效果，極具指標性。目前已對所有總建築面積超過 500 m 

2的中央政府建築進行了公開清查，並要求每年中央政府擁的建築物的翻修面積

不得少於總建築面積的 3%。歐盟委員會提案將翻新 3%建築物的義務擴大到地

方、區域和國家層面的所有公共機構，未來將有更多的公共建築將受到能源效率

改善的要求規範，採用更高效的能源技術和材料確保建築物達到淨零的能耗。 

參、能效指令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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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焦能源密集部門提出解決方案 

    歐盟委員以部門能耗分析為基礎，針對高能耗行業應採取措施降低其環境

影響，特別關注交通、建築和 ICT 部門的能源消耗和排放，要求各成員國提出

管理辦法以增強能源效率和永續性。 

   交通部門占總能源消耗的 30%以上，提升交通部門能源效率對於減少總體能

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至關重要。委員會提出建議解決方案包含以電動車替代

燃油車、改進公共交通系統，以及促進替代交通方式的使用等。 

    建築物在總能源消耗中所占 40%，其中既有建築中有 75%的建築能效較低。

可透過隔熱、節能家電和智慧建築技術等手段來提升建築物的能源效率，進而減

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訊息和通訊技術（ICT）部門在能源消耗占比越來越為顯著，占全球總用電

量的 5%至 9%，占全球排放總量的 2%以上。在 ICT 部門中，數據中心的長期電

力需求為一大能源消耗來源。2018 年歐盟數據中心的能源消耗為 76.8 TWh，預

計到 2030 年增加至 98.5 TWh，成長達 28%。故提升數據中心的能源效率和永續

性對於降低其環境影響至關重要。 

二、能源效率改善應以成本效益分析作為輔助工具 

    各國、區域、地方和行業決策者在所有相關的情景、政策、規劃和重大投資

決策中須以能源效率為第一原則。規範金額超過 1 億歐元的大型投資，或對能

源消耗或供應產生影響超過 1.75 億歐元的運輸基礎設施項目，需使用正確的成

本效益分析方法，為能源高效解決方案設定促進條件並進行適當監測。此外，成

本效益分析應基於最新的能源價格資訊，並包含歐洲議會和理事會指令

2003/87/EC 提出的溫室氣體排放交易體系 (EU ETS) 配額的情境評估，以鼓勵

應用能源效率改善措施。 

    在達成政策目標方面，應優先考慮需求端解決方案，特別是在其成本效益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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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對能源供應基礎設施的投資時。需求端靈活性可以為消費者和整個社會帶來

更廣泛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效益，並可以提高能源系統的效率與降低能源成本，

例如透過減少系統運營成本，降低所有消費者的電費。成員國在應用能源效率優

先原則時應考慮需求端靈活性帶來的潛在好處，並在相關情況下考慮需量反應，

包含集中和分散式的儲能智慧解決方案，以整合能源系統及提升效率。 

三、減輕能源貧窮問題 

為緩解能源貧窮問題，要求歐盟國家優先考慮針對弱勢用戶、受能源貧困影

響的個人，以及生活在社會住宅中的人民之能源效率改進措施。利用歐盟排放交

易體系（ETS）建築和交通領域中的稅收，成立社會氣候基金作為改善能原貧窮

議題之經費。根據能效指令（第 8 條）之節能義務，成員國有責任在弱勢用戶

和受能源貧窮影響的人民中實現一定比例的節能措施，並依據每個國家的具體

需求和情況靈活地制定解決方案與達成目標。 

為更加注重能源貧窮和賦予消費者權力議題，能效指令強調建立一站式平

台，提供技術、財務建議，以及庭外糾紛調解機制來保護消費者，特別是在租戶

和業主之間或多個業主之間的獎勵分割障礙。透過相關法規之修訂有助於提高

能源效率並鼓勵各方之間合作。 

四、以公共部門為示範帶動建築能效轉型 

    公共部門建築每天約占能源消耗的 5%至 10%，每年約花費 1.8 兆歐元，提

高能源效率可釋出更多的公共資源，並透過示範以驅動民間跟進改善建築能效。

為達到示範作用，公共部門應設定減碳和能源效率目標。對應整體歐盟最終能源

消耗目標， 2030 年之前將其最終能源消耗減少 19%，公共部門則應每年至少減

少 1.9%的能源消耗，確保扮演模範作用。 

    為支援公共部門達成目標，會員國應支援公共機構規劃和採用提高能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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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措施，提供促進能力建構和培訓機會的準則，並鼓勵機構間的合作。在每年

改善各級公共部門建築總建築面積區域的 3%的規範下，2026 年底前超過 3%的

部分可計入後續年度成效，2027 年起僅能計入後續兩年內之成效中。此外，會

員國應考慮建築物碳排放生命週期，以 kgCO2 eq/m2 為計算單位，每個生命週期

階段為 50 年計算年度平均值，藉此用於評估建築物對環境影響。 

五、能源審計義務修訂與擴大 

根據現行的歐盟能源效率指令（EED），所有非中小企業（SME）無論其實

際能源消耗量，都必須每四年進行能源審計。然而，這造成高能源消耗者的義務

要求過低，並且對於一些較低的能源消耗者（大企業的附屬小企業）來說，負擔

高額的審計成本，造成不同成員國之間實施的混亂。 

為解決現行制度存在的問題，建議將能源審計的對象從非中小企業修正為

具有特定能源消耗量之企業。將能源消耗量前三年平均每年超過 10TJ 的企業納

入每四年能源審計管制範疇，以確保更好的能源管理和節能措施的落實。對於能

源消耗量平均高於每年 85TJ 的企業則需要落實能源管理系統(ISO50001)。此外，

成員國可鼓勵高能耗指企業在年度報告中提供年度能源消耗量（kWh）、年度用

水量（m3）以及與往年的比較等資訊。針對非高能耗之中小企業，成員國應提出

計畫鼓勵執行能源審計，並提供相應的技術支援和重要資訊。 

六、專業技術能力要求與能源服務市場發展 

為了確保能源效率措施的有效實施，需要具備相應能力的專業人員。會員國

應與社會團體、培訓機構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合作，建立能源服務提供者、能源審

核師和其他能源效率改進措施提供者的認證或等效資格，並提供適當的培訓計

畫。從 2024 年 12 月開始應定期評估和更新陪訓計畫內容，以確保相關專業人

員具備必要的能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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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促進能源服務市場的發展，需要提高透明度。例如提供認證的能源服務

提供者名單、合約範本，以及最佳案例指南，使能源服務和能源績效合約能順利

執行。能源績效合約允許受益人使用節能產生之經濟價值來償還第三方進行的

投資金額，藉以吸引私人資本，提高建築翻新率，並創建創新的商業模式。 

會員國應繼續支持公共部門採用能源績效合約，並參考歐洲或國際標準招

標指南與歐洲統計局（Eurostat）和歐洲投資銀行（EIB）發布的《能源績效合約

統計處理指南》的範本合約。透過範本合約有助於解决成員國內之合約監管障

礙。此外，應以大型公有建築為重點，要求非住宅建築（有效樓地板面積超過 750

平方公尺）應評估在翻修中使用能源績效合約的可行性，以強化對能源服務公司

的信任與促進市場的活絡。 

肆、對我國的啟示 

歐盟在能源效率第一原則下，強化能源效率指令，著重建築、工業、交通等

部門能源效率提升、供熱制冷減碳、建築能源績效合約推廣、成員國能源效率投

資呈報、解決能原貧窮、建立國家或區域援助開發機制等項目，預計透過上述項

目從公共部門優先示範，帶動歐盟整體達成 2030 減排 55%之目標。在企業用能

方面，依照用能量的不同給與不同之節能義務，例如過去 3 年用能量超過 85TJ

者，導入能源管理體系，且能源管理體系應由獨立第三方機構或國際標準組織進

行認證。平均用能量超過 10TJ 之企業，且未實施能源管理體系者，必須依能效

指令規範進行每 4 年一次能源審計，並針對節能建議制定行動計畫。各成員國

則應針對中小企業推廣自願性能源審計。此外，建議企業導入歐洲或國際標準，

例如 EN ISO 50001（能源管理體系)、EN 16247-1（能源審計），或 EN ISO 14000

（環境管理體系）等標準，以確保歐盟整體審計內容的一致性。 

在我國 2050 淨零排放政策推動下，能源效率提升與節能義務的落實為達成



 

8 

 

減排與淨零目標的重要基礎。依據我國《節能目標暨路徑規劃》亦規範 2017 到

2025 年能源密集度每年下降 2.4％，並推動指定能源用戶(801kW 以上)落實能源

查核申報義務，達成年均節電率 1%之目標。未來可再進一步借鏡歐盟推動做法，

由公共部門優先示範，帶動市場機制運作，並強化節能義務與擴大管理範疇，研

議分階段導入能源與環境管理等標準體系，鼓勵中小企業自願性進行能源效率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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